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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 

1.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域生态 603717 -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孟卓伟 刘丹 

电话 021-55095580 021-55095580 

办公地址 
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

湾谷科技园C4幢二层 

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

湾谷科技园C4幢二层 

电子信箱 IR@tygf.cn IR@tygf.cn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

年度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3,565,506,938.26 3,460,581,444.38 3.0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,049,723,647.95 1,140,198,731.99 -7.94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



同期增减(%) 

营业收入 432,525,442.82 348,690,853.12 24.0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90,902,386.30 22,665,876.63 -501.0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
-89,452,177.38 -26,480,431.11  不适用 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87,706,018.48 -20,838,712.13  不适用 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-8.30 1.59 减少9.89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-0.3759 0.0781 -581.37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-0.3759 0.0781 -581.37 

 

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24,679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-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

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的

股份数量 

罗卫国 境内自然人 16.72 48,501,829 - 质押 24,252,977 

史东伟 境内自然人 14.85 43,088,800 - 质押 24,920,000 

毛师琦 境内自然人 3.65 10,601,337 - 未知 706,250 

蔡启作 境内自然人 1.38 4,000,000 - 无   

唐惠伦 境内自然人 1.02 2,947,600 - 无   

赵美影 境内自然人 0.78 2,254,892 - 无   

赵建明 境内自然人 0.63 1,833,800 - 无   

刘双侠 境内自然人 0.63 1,816,400 - 无   

兰立鹏 境内自然人 0.57 1,640,000 - 无   

陈珂 境内自然人 0.53 1,552,000 - 无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 

罗卫国和史东伟系一致行动人。除此之外，公司未知

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 
不适用 

 

 

 

2.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